
附件1

海洋学院学分积点分计算细则

1、本办法学分积点分采用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，Grade Point Average）的计算方法，全部课程成绩参与GPA计算。学分绩点的标准如下：

	百分制成绩
	成绩等级
	绩点

	90-100
	A（优秀）
	4.0

	85-89
	B+（良好）
	3.5

	80-84
	B（良好）
	3.0

	75-79
	C+（中等）
	2.5

	70-74
	C（中等）
	2.0

	65-69
	D+（及格）
	1.5

	60-64
	D（及格）
	1.0

	不足60
	E（不及格）
	0


2、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为：学分绩点/4(100(77%+鼓励加分/0.95(100(23%。

附件2

海洋学院应届本科生免试推荐研究生申请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	政治面貌
	

	四级成绩
	
	六级
成绩
	
	绩点专业

排名
	
	平均学分绩点
	

	申报意向
	
	拟申报单位
	
	拟申报导师
	
	总加分
	

	
	加分指标
	加分标准
	得分

	1
	社会活动
最高加0.06分
	学校、学院层面二类学生骨干及以上（任职一年以上）0.02，经校团委认定一星志愿者及以上0.02，社会实践（个人奖）获奖0.02
	

	2
	竞赛获奖
最高加0.2分
	国家级优秀奖0.12，国家级三等奖0.14，国家级二等奖0.16，国家级一等奖0.18，特等奖0.2
	

	
	
	市级优秀奖0.06，市级三等奖0.08，市级二等奖0.1，市级一等奖0.12
	

	
	
	校级三等奖0.02，校级二等奖0.04，校级一等奖0.06
	

	3
	评优获奖
最高加0.14分
	市级奖0.14
	

	
	
	校级奖0.07
	

	4
	科技创新
最高加0.05分
	参加大创项目校级优秀负责人0.05
	

	
	
	参加大创项目校级优秀组员0.03
	

	
	
	参加大创项目校级通过负责人0.03
	

	
	
	参加大创项目校级通过组员0.01
	

	5
	科研成果
最高加0.5分
	SCI论文1区加0.5，2区加0.4，3区加0.3，4区加0.2，EI、国内核心刊物论文加0.2
	

	
	
	国家发明专利每个加0.4，实用新型专利每个加0.1
	

	
	
	评审专家可对学生发表的文进行提问，并根据回答情况决定分数。
	

	教学秘书审核意见
	学工组审核意见

	年    月    日
	年    月    日

	专家评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总积点分及排名情况
	


备注：1、申报意向写明校内或校外。

2、各类奖学金不计入加分指标。

3、同样奖项，同学科奖项，每项只取最高分数，不进行累计加分。
附件3

海洋学院应届本科生免试推荐研究生申请材料汇总目录
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
	1
	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学生成绩单
	

	2
	四六级成绩单
	1. 四级成绩单

2. 六级成绩单

	3
	社会活动
	1. 学生骨干聘书
2. 志愿者证明
3. …

	4
	竞赛获奖
	1. 国家数学建模一等奖

2. 海洋知识竞赛校级二等奖

3. …

	5
	评优获奖
	1. 校级三好学生

2. …

	6
	科技创新
	1. 大创优秀负责人
2. …

	7
	科研成果
	1. SCI一篇
2. …


备注：提交材料时请按照目录顺序排列
